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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长期以来，在一些地方存在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现象：有的领导干部履新后，对前任留下的遗留问

题、未竟承诺、矛盾纠纷，或视而不见、束之高阁，或推诿扯皮、击鼓传花。在他们看来，旧账是前任

的“包袱”，费力不讨好，甚至可能“背锅”、得罪人，不如将精力投入到见效快、易出彩的新工作中，

为自己谋取“显绩”。这种心态，说到底是政绩观出了偏差，“私”字作祟，把个人得失放在人民利益

之上、置于事业发展之前。以下是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现象的典型案例。

        1.西藏昌都市芒康县中学校长格桑尼玛“新官不理旧账”致违规支出未整改

        2020年12月，西藏昌都市芒康县纪委监委通报，芒康县中学在2013年、2014年存在违

规发放慰问金、考试补助、组织聚餐及购买月饼等问题，合计违规支出129520元。但时任

校长格桑尼玛在上级多次要求自查整改时，存在 “新官不理旧账” 的思想，未及时按要求

进行整改，直至2020年6月巡察组进驻才完成整改。校长格桑尼玛负有直接责任和主要领导

责任，于2020年9月2日受到诫勉谈话处理；同时责令县中学将违规支出资金129520元上交

国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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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.西藏林芝市察隅县教育局对前任校长的遗留工程款“不敢理”

        2024年，林芝市察隅县中学原校长苏强松因违纪违法被查处后，其留下的7个未签订合同、未开

会研究的工程项目（涉及30余万元工程款）成了“旧账”。然而，继任的察隅县教育局“害怕好心办

‘坏事’，最后自己落个处分”，一度不敢主动作为去理清这笔“旧账”。经察隅县纪委监委督促，

教育局最终核实并拨付了27.12万元项目资金。后续，在全县教育系统警示教育大会后，有2名教职工

主动投案。

        3.四川巴州区某小学校前任校长签合同，现任书记推责任，拖欠13万元长达7年

        2024年3月20日上午，巴州区委第四巡察组在巡察举报箱收到一封“求助信”——某公司反映

“学校10多万的设备采购费，拖欠了7年，至今讨要无果”。经巡察组核实，2016年12月，巴州区某

小学校公开采购监控设备，巴中某公司以15万余元的价格成交。2017年4月，该公司将监控

设备安装并调试完成。5月，应学校需求又增加设备，签订增加合同1.5万元，并于5月10日

完成验收签字。根据合同约定，通过验收后学校应在7日内拨付全部货款，但验收完成后，

学校仅支付37600元，剩余的13万元长达7年未拨付，给企业造成了严重资金困难。面对事

实，学校党总支书记朱某某承认下欠13万元设备款，却声称该合同是“前任校长签订，其

离任后，造成该笔设备费至今没能全部兑付”。巡察组对朱某某作出严厉批评，明确表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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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新官要理旧账，前任的事情，现任也要负责” ，并责成该校尽快结清下差款项。该公司近日已收

到全部13万元欠款。

相关党纪法规

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

（2023年修订）

       第一百三十条　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，贯彻执行、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，给

党、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，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，给予警告或者严重

警告处分；造成重大损失的，给予撤销党内职务、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。

        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，消极回避、推卸责任，造成严重

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理。

        附言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，多位省级党政“一把手”直面历史遗留问题，主动亮“家

丑”、晒短板，并表示将以更大决心和力度解决旧账、欠账，展现出迎难而上、力除积弊

的责任担当，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。旧账从来不是某一任干部的私事，而是关乎民生冷

暖和政府公信力的“民心账”、“责任账”，“理旧账”表面看是还历史的债，实际上是

铺发展的路，理好旧账，考验干部的担当，也检验干部的能力。

以案为鉴


